
开标管理制度

一、开标区实施电子监控全覆盖。
二、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系统或政府采购电子化平台系统预约开评标场地。
三、上午开标时间 9:00-11:00，下午开标时间 13:15-16:00 （10 月 1 日 -次年 4 月 30 日）、13:45-16:30（5 月 1 日 -9 月 30日）。如有特殊情况与交易平台工作人员沟通。
四、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对招标采购代理活动全过程负责。
五、代理机构在交易活动开始前，应告知招标采购人进场相关交易操作流程和应当遵守的交易纪律。
六、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进入开标区前，配合交易平台现场工作人员做好身份登记工作，未进行登记的代理机构不准进入开标室。
七、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在开标前 10 分钟进入开标室，完成开标前准备工作。
八、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招标采购文件确定的时间、地点和规定的程序主持开标。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不得擅自更换开标室， 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换的，及时向交易平台现场工作人员提出，根据实际情况现场协调更换。
九、投标人现场需提交投标文件及投标相关资料的，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或投标相关资料送到对应的开标室，并

与现场的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当场确认所投标项目。
十、如遇不能按时开标或已开标但需重新组织招标等情况，须及时告知交易平台现场工作人员。
十一、参与开标活动的所有人员应自觉遵守开标活动纪律，禁止在公共通道滞留，关闭通讯工具或调至静音，禁止吸烟、喧哗、随意走动、吵闹滋事等扰乱正常秩序行为。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当维护开标场所秩序。
[bookmark: _GoBack]十二、开标结束后，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负责清点、检查、整理开标过程相关资料，关闭电脑、投影仪等设备。招标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超过 2 人）进入标前准备室等候响应需求，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进入专家抽取室抽取评审专家。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到咨询处监督评标专家进入评标区。
十三、交易平台工作人员应当加强开标现场管理，维护交易秩序，对违反现场管理制度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和纠正；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提醒，并记录、保存证据，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十四、其它未尽事宜，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